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处 
 

 

研发〔2012〕12 号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成果奖励 
实施细则 

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是反映学校科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标

志之一。为完善激励制度，规范奖励措施，进一步调动研究生的

学习积极性，大力提高我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四川农业

大学博士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川农大校研发[2011]5 号）、《四

川农业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川农大校研发

[2011]6 号）文件精神，特制订本细则。 

一、评奖范围和条件 

1．奖励对象为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在校期间和毕业一年内获

得的物化学术成果。 

2．申请奖励的物化成果应满足下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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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原则上应以四川农业大学为第一通讯作者单位和

署名单位； 

（2）论文应以研究生为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 

（3）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其学位论文紧密相关； 

（4）论文已在 SCI、SSCI 、EI、CSSCI 和学校认定的重要

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3．属以下情况的物化成果不在本奖励范围之内： 

（1）同一个人，将同一项物化成果在校内以多种身份申请

奖励； 

（2）培养方式为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攻读学位

期间发表的论文或获得的科研成果； 

（3）按《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的暂行规定》和《四川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方案》（试

行）必须发表的论文或获得的科研成果； 

（4）作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培育基金和研究生创新基金验收条件发表的论文或取得的科研

成果。 

4．有多个通讯作者单位以及署名单位等情况按以下比例奖

励： 

（1）我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我校为第一

通讯作者单位及第一署名单位，奖励比例为基数的 100%。 

（2）我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我校为共同

通讯作者单位，奖励比例为基数的 50%。 

（3）我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我校不是通

讯作者单位，但署名单位排名位于前二，奖励比例为基数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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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我校既不是

通讯作者单位，也非署名单位或署名单位排名第三及以后，奖励

比例为基数的 10%。 

（5）我校研究生非第一作者或非共同第一作者论文，不予

奖励。 

5．期刊级别认定以我校人事处有关期刊认定文件要求为准，

科研成果以科技处备案数据为准。 

二、评奖标准 

（一）学术论文 

1．在 SCI（SSCI）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根据影响因子

（IF）的大小予以奖励；SSCI 根据实际 IF+2 后的总 IF 大小予

以奖励： 

（1）博士研究生 

IF＜1.0，1500 元/篇； 

1.0≤IF＜2.0，2500 元/篇； 

2.0≤IF＜3.0，3500 元/篇； 

3.0≤IF＜4.0，4500 元/篇； 

4.0≤IF＜5.0，6000 元/篇； 

5.0≤IF＜6.0，8000 元/篇； 

6.0≤IF＜7.0，10000 元/篇； 

7.0≤IF＜8.0，12000 元/篇； 

8.0≤IF＜9.0，15000 元/篇； 

9.0≤IF＜10.0，20000 元/篇； 

IF≥10.0，专项重奖。 

（2）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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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1.0，2000 元/篇； 

1.0≤IF＜2.0，3000 元/篇； 

2.0≤IF＜3.0，5000 元/篇； 

3.0≤IF＜4.0，7000 元/篇； 

4.0≤IF＜5.0，9000 元/篇； 

5.0≤IF＜6.0，12000 元/篇； 

6.0≤IF＜7.0，15000 元/篇； 

7.0≤IF＜8.0，18000 元/篇； 

8.0≤IF＜9.0，25000 元/篇； 

9.0≤IF＜10.0，30000 元/篇； 

IF≥10.0，专项重奖。 

SCI（SSCI）影响因子以发表当年最新的影响因子为准，未

查到当年影响因子的按前一年影响因子标准计算；无影响因子的

按最低标准执行。 

2．在学校认定的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除外），或被 EI 收录的学术论文，硕士研究生每篇奖励

800 元；博士研究生每篇奖励 500 元。 

3．在 CSSCI 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研究生每篇奖励

500 元，博士生不作奖励。 

（二）科研成果 

1．作为主研，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或社科成果奖励证书

者，按实际获奖等级及名次专项奖励，但硕士研究生至少奖励

6000 元，博士研究生至少奖励 5000 元，超过则按实际金额奖励。

奖励标准按学校奖励数量等额配套奖励，具体计算办法如下： 

奖金＝奖金基数×系数。系数的确定方法为，以排名最后一

 96



位的系数为 1，每前进一位增加 0.5；奖金基数为总奖励额度除

以总的系数。  

2．作为主持人或主研，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证书、国家级

新品种、新产品或新兽药证书排名第五位者，硕士研究生奖励

2500 元，博士研究生奖励 2000 元，排名每前进一位，增加奖励

500 元。 

3．作为主持人或主研，获得省级新品种、新产品、新兽药

证书或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排名第五位者，硕士研

究生奖励 1500 元，博士研究生奖励 1000 元，排名每前进一位增

加奖励 300 元。 

三、奖励组织 

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领导下，由研究生处负责组织实施。每

学春季学期组织一次，对上一年度的学术成果进行奖励。 

四、奖励程序 

1．个人申请。申请者本人填写《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获得

高水平学术成果奖励申请表》，同时提交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原

件或成果证明 1份（用于核实有关情况）及复印件 1份（复印件

用于归档、不退回），所提交复印件应能反映该文已发表，发表

刊物名称、卷（期）、年份，以及作者、单位署名情况。 

2．院所审核。申请表必须经导师签字，并由所在院所主管

领导审核后方可上报。 

3．学校审批。由研究生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复核，

确定奖励人员名单及奖金金额，报分管校长审批。 

4．召开表彰大会，颁发奖金。 

五、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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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拨款建立专项奖励基金。 

六、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研究生处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高水平  学术成果  奖励                              

抄  送：分管副校长                                          

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处               2012 年 6 月 28 日印发      

                                       （共印 19 份）      


